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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例指同樣或同類的詞句在不同語境中有規律地重複出現

的語言現系。孤立地考索一個句子中的詞語，不容易把握其含

義，不容易發現問題，但如果聯繫詞句使用的慣例來考索詞義，

將詞語納入慣例的範圍之內，就容易看清其確切含義，容易發現

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差錯。 這種根據文例考求詞義的方法就是文

例求義法。文例可從不同的角度分類。根據文例出現的語言單

位的不同，可分為詞語文例、句式文例、段落文例三類;根據文例

適用範圓的大小，可分為個體文例和通行文例兩類。文中利用

文例考釋了詐多疑難詞語，這丁正了不少前人的誤訓。

關鍵詞:文例豆比次當行無害訓詰

文例求義法概說

“文例"的提法早在唐代就已山現。如唐釋宗密《圓覺經略

*陪名字善和J人就本主提卅過很好的修改意見，在此謹向陪名字善和J人致謝υ 之中

不當之處概 FR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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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之鈔》卷九:“文云‘如來囚地修圓覺者又云‘間此圓覺，云

何修行又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如此文例有「

五十節。"從文意來看，這里的“文例"只是指“圓覺"一詞在文章

中的用例，眼訓話學中所說的文例還不完全相同。訪11詰學中所

說的文例指的是遣詞造旬的慣例，具體來說，就是指同樣或同類

的祠旬在不同語境中有規律地重複卅現的語吉現象。所謂有規

律是指重複出現的詞句之間要有共同點，要有規律性。我們知

道，孤立地考索一個句子中的詞語，不容易把握其合義，不容易

發現問題，但如果聯繫詞句使用的慣例來考索詞義，將詞語納入

慣例的範間之內，就容易看清其確切1t義，容易發現流傳過程巾

山現的差錯。這種根據文例考求詞義的方法就是文例求義法。

例如《爾雅﹒釋天}:“穹膏，蒼天也。春為蒼天，夏為吳天，秋為

旻天，冬馬上天。"有異之作“春為吳天，夏為蒼天"。清皮錫瑞

《駁五經異義WTE證》卷二認為《爾雅》原本應為“春為蒼天理

由是:“《爾雅》曰:‘穹蒼，蒼天也。'下旬即接以‘春為蒼天以

《爾雅》文例吉之，女日本篇:‘載，歲也。夏H歲，商H祖，周 H年，

唐虞日載。'‘繹，又祭也。周日繹，商日彤，夏日復胖。可釋器)) : 

‘錢再謂之九竄。九置，魚罔也。釐婦之筍謂之囂，軍謂之~HI , 

釐謂之罩，接謂之撐。可釋丘} :‘丘上有丘為宛丘。陳有宛丘，

晉有潛丘，准由有州黎丘。'等語。皆與此文例合。若作春旻夏

蒼，則上句當作某某吳天矣。準其義例，當從今本局長。"這里

所說的“文例"就是首11詰學中的文例，皮錫瑞用《爾雅》釋文的文

例辨明了異文的是非。

在實際運用中，之例有各種靈活的稱說方式。或稱“以某

文例之"0 ~孟子﹒告子上)) :“義猶杯權也。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把柳為杯捲。"主k金履祥《論在集注考諱﹒孟子集往考詣》卷

六:“‘義猶杯捲也以下文例之，上當有仁字。"成稱“文同一

例"。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凶》“九寸"條:“公龜九寸，念

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龜于龜，文同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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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本脫之。如區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

吉己﹒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或稱“句法相同"、“句

例"。清文廷式《純常于枝語》卷七:

《論語}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孫奕《示兒編》謂

“攻"讀如“攻人之惡"之“攻“巴"讀如“末之也巴"之

“巴巴，止也。錢辛楣以為勝於古注的養新錄》卷三)。

余案: {論語》如“可謂好學也巳"\、“末由也已

巳"\，\，凡用“也巳"字在章末者，皆作語辭，無訓為止者，孫氏

曲說，不可從。凡諸經皆有句例，如《論語》“一以貫之"與

“信以成之"、“莊以蒞之"句法相同， {論語》凡用“之

“以"字在一句者，其字必一實一虛，巨即F “臨之以莊

以禮"之類皆是 O 阮文達必以“一貫"為“壹以事之是于

文義不合，決非經旨。錢、阮皆通儒，而偶有不照，遂致斯

誤。余嘗欲為群經撰《句例》一書，惜息息未暇也 O

或稱“句法一律{苟于.1í品，效)) :“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

在人下，則社禮之臣，因君之寶也。雖居于窮閻漏屋，人莫不貴

之，道誠存也。"干一先謙集解:“《群書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

誠存也。'盲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也。文義局

長。《修身篇》三:‘雖困四夷，人竟不貴。可非相篇》云:‘雖不

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宇

者，下貴宇或作己，轉寫者|大l誤為之宇耳。"或稱“辭例"。于系吉台讓

《墨子閒詰》卷十四《備城門}:“《論語} :‘諸侯畔殷周之圓。'早

云:‘殷，盛也。'去系云:‘《爾雅》云:“殷，中也。"吉周之中葉。'蘇

云:‘殷、周皆天子之國，吉世衰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為盛，

孫、訓殷為中，皆非。案，蘇說是也。此蓋通稱王國為殷周之國。

《日氏春秋﹒先己》篇云:‘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岡於彼。可兼

愛﹒中》篇引武王告泰山辭云:‘以視商夏。'周初稱中國為商

夏，周季稱中國為殷周，辭例正相類。"這里根據文例判定“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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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圓"泛指天子之圓，而非“盛周"或“中周"之圓。這些例子說

明古代學者在訓話實踐巾很早就已白覺地運用文例考辨文義，

校正錯誤。俞構的《古書疑義舉例》是文例求義的集大成之作，

他將文例分門別類，舉一反三，析疑解惑，取得了舉世囑目的成

績，影響很大，充分顯示了文例在訓詰中的價值。

文例可從不同的魚度分類。根據文例山現的語吉單位的不

同，可分為三種類型: (1)詞語文例，即詞語的使用慣例; (2) 句

式立例，即固定格式或句式的使用慣例; (3 )段落文例，即重複

出現的類同的句群或段落。根據文例適用範圍的大小，可分為

個體文例和通行文例。前者指一個作者特有的語吉使用習慣，

後者指廣泛流行的語言使用習慣。

不同的作者自於性格氣質、學識閱歷、審美情趣、方吉母語

等因素的差異，在語盲運用上會有白己的風格和特點。因此，在

同時代的著作中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語吉現象:有些字詞或義

位在此書中頻繁山現，而在彼書中很少使用或根本不見。 1787

年至 1788 年，美國總統麥迪森(James Madison) 和改治家漢密爾

頓(Alexander Hamilton)都用筆名 Publius 寫了許多評論美國憲

法和聯邦制度的文章，到 19 世紀初兩人確認各冉的作品時，對

其中 12 篇作品的著作權發生爭議，學界一宜議而不決。 1964

年，美國學者莫斯泰勒和華萊士用統計方法找出了這兩位作者

在用詞習慣上的不同風格特徵。 [1J 如漢密爾頓已知的 18 篇文章

巾有 14 篇使用了 enough 一詞，而麥迪森已知的 14 篇文章巾從

未使用過該詞;漢密爾頓喜歡用 whil巴，而麥迪森總是用 whilst;

漢密爾頓喜歡用 upon ，而麥迪森則很少使用。將這些特徵與有

爭議的 12 篇文章進行比較，發現這 12 篇文章的吉語風格與麥

迪森相符，於是這一曠日持久的著作權案最終塵埃落定。在

《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是否為同一人寫作的問題上學

者們也運用了吉語風格統計法。考查發現，~紅樓夢》前八十回

中常使用“端的"、“越性"二詞，在後四十回中則從未出現;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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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凶中常使用句尾語氣詞“鳴、罷咧、哩、呵、哪、喲但前八十

田中則從不使用;全書 230 個非常用于中有 210 個字只卅現於

前八十凹，只有 20 個字僅出現於後四十回;出現頻率在 2 至 16

吹之間的生僻字只見於前八 1- 回的有 49 個，只見於後同[回的

只有 5 個:這種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在字詞使用習慣上的明顯

差異表明，這兩部分的作者不是同一個人。 [2J 這些事例說明個體

文例是客觀存在的，它也可以作為確定詞義、辨明正誤的一種

依據。

通行文例有眾多的使用者，流行時間則或長或短。時間長

的文例可能從古至今一直存在，時間短的文例則只存在于某一

時段。對訓詰而吉，白古至今一百存在的文例反而意義不大，因

為我們對它很熟悉，理解上一般沒有障礙，也就不存在訓詰問

題。只存在于某一時段的文例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容易發生

誤解，因而是訓話關注的重點。例如《古漢語常用宇字典~(第 4

版，商務印書館 2005) “音"下將“草苦"釋為“草和昔就是因

不熟悉上古時期漢語曾存在“以大名冠小名例" (參俞拋《古書

疑義舉例》卷二之)而造成的誤解。

文例的獲取一般用歸納法，可以是簡單枚舉，也可以是窮盡

統計，根據需要來選用，而以能說明問題為原則，不一定每個文

例都要窮盡所有個例。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簡單枚舉即可成

例，即可作為訓詰的依據。現代語言學中有所謂言語風格統計

學( Stylostatistics) ，可以作為獲取文例時的參考。

文例在首"話中的運用

(一)詞語文例

我們先來看個體詞語火;例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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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上》載孟子對梁惠王說:“以若所焉，求若所

欲，猶緣水而求魚也。"戰國時期“若"既有“你"的意思，也有

“這樣"的意思，在這一例句里兩個意思好像都能講得通。究竟

哪種理解是正確的呢?文例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考查

整部《孟子L“若"投有作第二人稱代詞的用法，而且整篇《梁惠

主》中孟子都稱梁惠主為“主這是《孟子》中“若"的文例，因

此，這里的“若"只能理解為“這樣"。對君王直稱為“你"也不

合情理。《梁惠王上》還有這樣一段文字:“臣聞之胡駝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

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最鯨，若無罪而就死地。， "俞拋

《孟于平議》、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都主張“殼鯨若"連吉賣，

“若"為形容詞詞尾。從文例的角度來看，“殼鯨若"連讀不能成

立，因為《孟子》巾這種詞尾用“如"不用“若如“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如也"(~膝文公下~) ，“霸者之民驢虞如也，干-者之

民陣陣如也"的盡心上~)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 <<盡心

上~)。

《世說新語﹒賢援~:“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

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退，傳語云:‘衣不經新，何向

而故?'桓公大笑著之。"這里的“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通常

斷為“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方一新曾援引佛典用例外毛主登

明“與"下斷旬的合理性，并認為這是受佛典語吉影響的結

果。 [3J 他單的例于如西晉竺法古董譯《生經》卷一~f弗吉兌墮珠著海

中經)) :“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

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 1: ，即以珠與。"姚秦鳩摩羅什譯《自

在干一菩薩經》卷上:“若有育者，如意神力，以天眼與，令得開明，

而為說法。"~經律異相》卷三十六引北涼曇無識譯《金光明經~:

“是魚必為食火所惱，複欲從我求索飲食，我今當與。"這些文例

雖然能說明《世說》中“婦故送新衣典"說法成立的可能性，但未

必是最佳選擇。漢譯佛典為便於誦讀，往往四宇一讀，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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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賓語省略。中士小說不受四字旬的限制，而且從語流節拍上

來講，“婦故送新衣與"中“與"字單獨為一節拍，是不和諧的。

再從《世說》全書來看，“給予"義的“典"共出現 59 吹 [4) 只有下

面一例是“與"梭省略賓語的:“稽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

琴彈之，奏《廣陸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斬固不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 " (~雅量})此例巾“不與"為一節拍，

省略賓語，符合韻律和諧的要求，加上賓語“之"反倒不諧。其

餘“與"宇均無省略賓語的情況。如《德行}:“桓先曾以一羔裘

與企生母胡。"~方正} :“那可嫁女與之。"~術解} :“鄧情信道甚

精勁，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間于法間有名，往迎之。既來便

跡，云:‘君候所息，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豪

爽)) :“二巨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晚時賢共

言仗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闊，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

吹，帝令取鼓與之。"~偷告}:“王或儉吝，其從于婚，與一單衣，

後更責之。"~汰侈}:“石崇廁常有十餘牌侍列，皆麗服藻飾，置

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根據《世

說》自身的文例，“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還是斷為“婦故送新

衣與車騎，大怒"比較合理。另外，~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及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四十七引此語，均作“婦故送新衣車騎

大恕沒有“與"字，則傳本“與"字視為衍文也未嘗不可。若以

“興"字為衍文，白當斷為“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總之，

“與"下斷旬的做法是不符合《世祖》文例的。

上面講的都是一書之文例。有些文例則存在於一桐較長的

歷史時期，卅現在許多著作當中。如《楚辭﹒國囑}:“霾兩輪兮

摯四馬，援玉抱兮擊嗚鼓。"~漢書﹒周勃傳附于亞夫傳}:“將軍

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闕，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宜人

武庫，擊口烏鼓，諸侯間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擊嗚鼓"有三

種司能的理解:一是“擊鳴/鼓“擊日鳥"為兩個動詞連用，“鴨"

也是擊的意思;二是“擊鳴/鼓“鳴"為“擊"的結果補語;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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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鳴鼓“鳴"是“鼓"的定語。哪一種理解符合作者原意呢?

古代漢語中，樂器及能移嗚叫的動物有稱為“鳴 x 的慣

例。樂揖如:

夏擊鳴球。 C< 尚書﹒采陶誤~)

乃更于蘭房主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

(戰團﹒宋玉《諷賦~)

遂設旨酒，進鳴琴。(西漢﹒司馬相如《美人賦~)

女子則鼓鳴瑟，貼展，游媚貴富。 C< 史記﹒貨殖列

傳~)

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摸鳴琴，才俞長袂，攝利展。

C<史記﹒貨殖列傳~)

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竿瑟會軒朱。的漢書﹒禮樂

志~)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三國﹒魏﹒阮籍《味懷詩

十七首~)

岩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晉﹒左思《招隱詩二首~)

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南朝﹒宋﹒謝莊

《月賦~)

動物如:

宛彼鳴鳩，翰飛炭天。 C< 詩經﹒小雅﹒小宛~)

雖雖鳴雁，旭日始旦。的詩經. J防風﹒能有苦葉~)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C< 詩經﹒直屬風﹒七月~)

我則鳴鳥不閣。 C< 尚書﹒君爽~)

又有短狐，一名賊，一名射工，能伺影射，其實水蟲也，

狀如鳴攔。 C<抱朴子內篇﹒登涉~)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南朝﹒宋﹒謝靈運《登池

上樓~)



這種稱名習慣早在殷墟←辭中即已山現:

之日夕有鳴鳥。({合~17366 反)

有鳴雄。({甲 ~2400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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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是一個流傳很久的文例。根據這一文例，我們知道“鳴

鼓"是一個詞，“擊鳴鼓"只有理解為擊打鳴鼓才是正確的。

為了進一步表明我們這種理解的正確性，不妨將文例擴展

到“動詞 +1烏鼓"的句式來加以驗證。與“擊|烏鼓"相間的文

例有:

竿瑟狂會，祺鳴鼓些。(屈原《招魂~)

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請者追擊長安

中，建鳴鼓，攻賊樁，而使者隨其後。的漢書﹒王莽傳下~)

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衛要三十三所，皆作塢

壁，設鳴鼓。的後漢書﹒西苑傳~)

“損鳴鼓" (干一逸注:“損，擊也" )扒、“建鳴鼓

同，而後兩例是無法理解成“建口嗚烏/鼓"和“設鳴/鼓"的，這充分

表明這一格式巾的“嗚"是“鼓"的修飾成分。

不明這一文例，就會產生誤解。《詩經》巾的“有嗚倉庚"有

些人認為是“倉庚有鳴"之倒(“有"被視為動詞詞豆頁) ，以求諧

韻，這是不對的。“有口局會庚"例阿甲骨文的“有嗚雄{大戴

禮記﹒夏小正~:十二月，“嗚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吉

弋者何也?嗚而後知其弋也。"{漢語大詞典~:“嗚弋，謂禽鳴。"

《夏小正》記每月之物候，有時只記一名物，如一月記“且是鍋" (萬

侯草) ，二月記“榮芸"(開花的芸草) ，三月記“委楊" (垂柳) ，都

是該月有其物候的意思。“|烏弋"應理解為有|烏弋，正如二月記

“有嗚倉皮"0 {夏小正》中另有記述動物嗚叫的句子，如五月

“搗則鳴“良蝸鳴“唐明鴨七月“寒蟬鳴不能把“嗚弋"

跟這類句式混為一談。



144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八期)

當然，如果“嗚鼓"前沒有相闊的動詞，芳15麼“鳴"一般應理

解為使動用法，這屬於另一類文例。例如: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的論語﹒先進~)

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

也。的後漢書﹒劉盆子傳~)

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 j替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

漠。( ~後漢書﹒公孫迷傳~)

(二)旬式文例

語言中除了大量單獨使用的詞語之外，還有眾多的固定格

式，這些固定格式中有些成分赴固定不變的，有些成分則主是根據

需要改變的。由於有固定格式的制約，處於這一格式巾的同一

成分一般具有相同相近的意義。利用句式立丈;例的這一特點我們

就可以考求f卅t

《論語.公冶長》沁:“宰予畫寢O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士

之牆不可桔也。於予與何誅?' "如果不從文例著眼，而只是孤

立地看問題，這里的“與"似乎可以理解為給予，意為“對宰予還

能給他什麼譴責呢?"。但考查更多類似的例旬，我們發現“於

+名詞+語氣助詞+謂詞性詞語"是古代的一種固定句式。女日

《公冶長》下文云:“始吾於人也，聽其吉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吉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大戴槽記﹒血;帝德~ :“孔

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吉取人，於予

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宰我問之，懼不敢見。"

這一格式中的“與"跟“邪"一樣，只能理解為語氣助詞，相當於

“嘛"。所以“於予與何誅"中的“與"理解為給予是錯誤的。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云:“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

齊，出俑，而女日豆比五六杖。"這里的“ rfrr 如豆比五六枚"的確切

含義是什麼，迄無共識。日本嚨川資吉《史記會注考證》在“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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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斷旬，引岡白駒之說曰:“比，比年之比。"“比年"在古漢語中

既有連年之義，又有最近幾年的意思，岡白駒當指連續之義，蓋

謂連山五六滴血。 1978 年，徐復在為編掌《漢語大詞典》而舉行

的會議上提出“豆比"即《顏氏家首11 ﹒勉學篇》中所說的“豆

逼是小豆的異名。《漢語大詞典》據此說立有“豆比"一詞。

二十多年後，徐復在給《蔣禮鴻集H斯江教育山版社 2001 )寫的

序中父做了進一步的補證。序中說:“七十年代末，余與蔣若參

加《漢語大詞典》黃山會議，會中余作o區假宇質疑》報告，共舉

八事。蔣君謂余曰: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血如豆比五六

枚向來解者多誤，此說足破疑滯矣。......三十年後，余檢《廣

韻》人聲二十山職:‘皂，與‘逼，同為彼側切。可稱一脈相承，無

遺蘊矣。"方有國認為《顏氏家訓》中所說的“豆逼"是個方吉詞，

未可與《史記》巾的“豆比"相牽附，而且漢代典籍巾“豆比"一

詞也找不到第二例，所以《史記》巾的“豆比"不是詞。方文認為

“比五六枝"應該連讀，“比"是將近的意思。

“豆比"非“豆逼方文所辨甚是。然方立;釋“比"為將近，

也未見確據。“比"之近義是指親近或靠近，是動詞，將近義則

是副詞，~漢語大字典》、《漢語大祠典》等辭書中沒有這樣的義

頃，方立;也沒有舉卅例證，故方立;所釋仍屬可疑。

我們認為“比"應該是“類"的意思。《玉篇~ :“比，類也。"

《後漢書﹒楊震傳附楊賜~:“《中字經》曰:‘蛻之比，無德以色

親。， "李賢注:“比，類也。"“蜘之比"即血兒之類的動物。

“如......比"是古漢語的一種表示比喻的句式，意思是“像......

一樣(之類) "。例如《史記﹒獎E會列傳》“賜上間爵"集解:“孟

康曰:不在二十爵巾，如執圭、執吊比也。"意馬上間爵跟執圭

爵、執串爵一樣，都不在秦制規定的二十級爵位之中。《世說新

語﹒排調~:“孝武屬王南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呵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桌長、于敬

比最佳。， "末一旬的意思是就像真長、于敬之類的人最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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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譎》篇:“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

姿慧，姑以屬公 j覓婚。公密有向婚意，咎曰:‘佳婿難得，但如 rl噶

比古何?' "“但如皓比去何"是誰就像我溫睛一樣的人怎麼樣。

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O~若不

相識。"“僅如毛髮比"是說僅僅像毛髮一樣的小利害。《續資治

通鑒﹒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遼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

真蹺將，如進之比凡幾人?'''~史記》中的“血如豆比五六校"屬

於上揭文例，應理解為“像豆子一樣的血五六滴如此則文從

宇)I[頁。

《史記﹒陳涉世家》云:“二世元年七月，發問左適戌梅、陽九

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次當行"之意

二宅家注無說，蓋以為其意明暸，無庸辭費。然今人理解則頗有歧

異。王利器主編《史記注譯)) (二之秦出版社 1988) 云:“皆吹當行

(háng) ，都被編入被罰守邊的隊伍。次，編吹。行，隊伍。"張大

可《史記全本新注}(二秦出版社 1990) ;“吹當行，技戶籍編吹

在徵發之列。"此解“坎"為動詞編次，“行"為行(五、隊伍，“當"

宇則沒有著落。王伯祥《史記選H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 注云:

“吹，編吹。當行，當在徵發之列。吹當行，被編人適戌的隊

伍。"此解“當"為應常，“行"為隊伍，那麼“常行"就是“應當的

隊伍意不可通。《中華活頁文選}(合訂本一，上海古籍山版

社 1980) 注:“皆吹當行，按照編吹，都輪到應徵出發。吹，編吹。

行，出發。"此解“坎"為名詞編坎，“當"似解為應徵。《古代散

文選注H北京山版社 1983) ;“皆故常行，按照徵發的編排吹序，

都應當前往。次，!編次。"此解“當"為應當，“行"為前往。

在古代漢語中，“坎+當+動詞"是一個常見的句式。如

《漢書﹒菁、實傳};“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

田數白土頁，頗有民所假少府岐澤，略皆開發，上書)，~頁以入縣官。

有詔郡平回予宜，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實聞之，遣丞相史按驗，

發其奸，劫奏立、尚懷奸罔上，狡猜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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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搓，吹當代商，上度(越過)立而用其弟由

陽侯根扇大司馬騁騎將軍。"又《谷永傅:Þ:“平阿侯譚年吹當繼

大將軍鳳輔政。"父《匈奴傳下:Þ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

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日‘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

當局單于。 "X<{元后傳:Þ:“商堯，吊贈如大將軍故事，誼日景成

侯，子況制侯。紅陽侯立吹當輔攻，有罪過，語在《項實傳:Þ，上

乃)發立，而用光祿勳f#l陽侯根為大司馬騁J騙將軍，歲餘益封千七

百戶。"<{後漢書﹒南匈奴傳:Þ :“以兄弟吉之，有符蠢王次當立;

以于言之，我前單于長于，我當立。"這些例句中的“次當 x 都

是按次序應當做某事的意思。 也可以說成“以(於)次當 x 。

如《後漢書﹒南匈奴傳:Þ:“初，單于弟右谷蠢王伊屠知牙師以次

當局在賢平。在賢二巨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于，遂殺知牙

師。"又《耿靠列傳:Þ :“國宇叔慮......父出卒，國於吹當局面 ， i二疏

以先候愛少于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顯而易見，“坎"都是按

吹序的意思。所以“吹當行"的“坎"理解為動詞:編吹不合文例，

是錯誤的。

“當行"的說法也有其例可資比照。《史記﹒司馬相如列

傳))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便開各夜郎、西要巾，發巴蜀吏字千

人，郡又多為發轉槽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

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囚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繳曰:

今聞其均發軍興制，驚懼于弟，憂患長老，那又擅為轉栗

運輸，皆非階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

也。， "這里的“常行者或亡逃白賊殺"是針對“發巴蜀吏卒下人，

都父多為發轉槽萬餘人"而盲的，是說那些被徵發的應當前往

服役的吏卒有些人逃亡了，有些人自相殘害。主I..<{外戚世家﹒

實太后:Þ:“實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日太后時，實姬以良家

子入官侍太后。太后Hi官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實姬與在行中。

實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宜者吏:‘必置我籍趙之

伍中。'宜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這是說



148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八期)

實姬應當去代地。《陳帶世家》中的“當行"與上面這兩個例句

中的“當行"投什麼則則，閃l應當前往之意。

那麼“坎當行"的“坎"具體指什麼坎序呢? ~漢書﹒晃錯

傳》載見錯上itnt云:“臣間秦時北攻胡籍，築塞河上。南攻揚粵，

置戌卒焉。......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

能暑。秦之戌卒不能其水士，戌者死于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

行，如往棄市，因以誦發之，名日誦戌。先發吏有禍及贅婿、買

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問取

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秦民見行"及“行

者"之行跟“吹當行"之行是一個意思，指前去服兵役。從這段

話我們知道，秦王朝散發兵役遵循著向低賤到尊貴的順序。先

徵發有罪的官吏、奴僕及商人;如果這些人不足，就徵發以前曾

經是商人戶籍(現在已經不是了)的人;本人為“嘗有市籍者"不

足，再徵發父母j且父母“嘗有市籍者再不足就輪上間左服兵

役了。間指間里，是居民區。 在指貧賤之家。秦漢時期尊右卑

左，故稱富貴人家為“右姓"、“豪右"、“右族與此相對之貧賤

人家則為左。不少人把“間左"理解為間里左邊住的人家，這是

講不通的。因為間里是自然形成的村落，未必有明確的左右分

區。本仲勉先生談到“間左"之名時說:“余嘗旅行內地，見夫窮

鄉僻壤，依山作宅，常無里鬥之置。黃河沿岸，或且穴居，古人未

必遠勝於今人也。即有里們，而七歪八落，各倚一方，從何得別

問左間右乎?秦之音商發，志在守禦，要當擇其T壯，故及老弱。

若不問其年齡強弱，唯舉居里間之左者先發之，秦雖不道，兵備

實強，斷無如是失算也。然則問左當猶間間之謂。"問左謂間里

之左姓，問旦之貧賤人家。古代一般將百姓分為四種，稱為“四

民"0 ~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日

士，闢士殖穀日農，作巧成器日 1.. ，通財當貨日商。"其中商的地

位最低，秦王朝論發的主要就是商人及其子孫。比商人地位高

一點的就是工匠和農民。從《陳涉tf:t家》的記載我們知道，陳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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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間左"之人，而陳勝“嘗與人備耕可知其身份是農民。

農業是立國之本，所以不能將農民都徵發去戌邊，只好從中找那

些有“前科"的人，這種人政府可以以請罰的方式徵發去戌邊，

故謂之“誦戌"。若是正常的兵役，用不著講戌的方式。《史

記﹒大宛列傳》載西漢散發兵役有所謂“七科適(誦) " ，張守節

正義引三國魏張晏曰:“史有罪一，亡命三，贅婿三，賈人四，故

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跟秦王朝

的論發順序基本上是一樣的，可以看出是漢承秦制。

總之，“吹當行"的確切含義是“按照徵發的故序應當去服

兵役其他的解釋都是不合適的。

(三)段落文例

古人在行文巾有時喜歡采用循環往復的表達方式，重複的

句群或段落表達的意思相同相近，這就形成了段落文例。如

《戰國策﹒楚策四》中莊辛說楚襄王時有四段話分另1)用“蜻齡其

小者也，黃雀因是以"、“夫雀其小者也，黃鵲因是以"、“夫黃鵲

其小者也，蔡里侯之事因是以"、“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

事因是以"開頭，每段表達的意思都是一樣的，即自以為安全就

有危險，這種大間小異的段落重複堂、l把握每段中的詞義無疑是

有幫助的。《戰國策﹒齊策四}: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缺歸來乎!食無魚。"

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

其妓，歌曰:“長缺歸來乎!出無亭。"左右皆笑之，以告。

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亭，揭其

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餃，歌曰:

“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 0

元吳師道在“倚柱彈其我rJ" 下注云:“以下文例之，疑當有缺字。"

這是根據句群之間重複出現的句子認為“劍"下應有“缺"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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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爾雅﹒廣吉}:“暴、映，曬也。"清胡承琪義證:“近本‘曬也'

下有‘掀也'三字，案本書無此文例，今改歸下條。"這是說《小爾

雅》中沒有同一條日下接連作出兩種訓釋的表述方式，由此得

出“做也"不屬於該條目的結論。間一條目下不作兩種訓釋，這

是縱觀《小爾雅》所有條目而歸納卅來的段落之例。

段落立;例出現最多的語境是詩歌。《詩經》的不少詩篇不

同章節之間相對應的句子基本相同，只是個別詞語有所變化，形

成一種整齊的設落文例，學者們常用這種文例來考求《詩經》詞

義。例如《郎風﹒桑中》一章云:“差采唐矣?沫之鄉矣。"二章

云:“差采麥矣?沫之北矣。"共章云:“差采封矣?沫之東矣。"

這辜的“麥"古來一般解釋為麥于，但“唐" (兔絲)、“封" (草菁)

都是某名，而“麥"去fJ是穀物，與文例不合，而且麥于也不是采摘

的東間， 1大|此，間一多認為:“此麥宇蓋來之誤，來即萊也。《南

山有臺篇}:‘北山有萊。'陸疏:‘萊，毒草也，莖葉皆似某王霄，今

亮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 ，，(叫“來"、“麥"古本一字，間民說

麥馬來之誤略有未當，但訓來為萊則為達詰，可以信從。

文例不光是考求詞義的工具，同時也是檢驗訓釋能否成立

的重要標準。一個新穎的解釋，如果在文例面前受阻，那麼它的

可靠性是大可懷疑的。例如《戰國策﹒秦策三} :“伍于胥棄載

而山昭闕，夜行而晝伏，至於著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

于吳市，于一興吳國，闇間為霸。使原得進謀如伍于胥，加之以幽

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7" 有注本解釋說:

“是:代詞，複指前文。說:吉論，主張。，，[7)“是"如果是代詞的

話，指代什麼呢?上立的“伍子胥"等語顯然跟“臣說之行"毫無

關係，“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等語也

不是“臣說之行"的表現，邏輯上不能構成判斷，可見這樣的理

解是講不通的。“是臣吉說兌之行t也尪"可《史吉記己 • '1站血雖蔡澤列傅》中作

“是巨之說行也

解為“喜歡做的事 [X) 古漢語中“說行"的文例不少，都是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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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納的意思，沒有一例可以理解為“喜歡做的事"。如《苟

子﹒正名~ :“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自道而冥窮。"~韓非子﹒

說難~ :“周澤未握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志;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又《外儲說右上))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

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

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于置夫人也。"“說行"為主謂結構，如果

要強調其非獨立性，主謂之間可以插入助詞“之"。如《呂氏春

秋﹒去尤~:“那之故法，為甲裳以吊。公息忌吉胃都君曰:‘不若

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問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

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和罪可以為然，卜r. ‘將何所

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和君曰:‘善。'

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主且。"

又《開春)) :“封人子高昂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

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

說矣。"又《璽塞))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人。"所以“臣

說之行也"與“目之說行也"表意上沒有太大的區別，把後一句

話巾的“說行"理解為“喜歡做的事"是站不住的。

其實這句話的癥結不在“說行而是在“是"。“是"有但

只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弟九:“是，猶視也。《論語﹒為政篇》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吉祇謂能養也。是與祇岡義，故薛

綜注《東京賦》曰:‘棍，是也。，，， ~戰國策﹒齊策四~ :“先君好

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

色，王亦好色:先若好士，是王不好士。"此謂但王不好士。三國

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上《一切施品第二~:“是諸樂生，常有

怨憎。"謂但凡眾生。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十二:“是

法皆空，亦不可見，亦不可得。"東晉陶淵明《飲訕}詩之十八:

“觴來為之壺，是諮無不塞。"“是"都是但凡、只要的意思。“是

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是說只要我的主張能被采用，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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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憂慮的呢?如此則貫通無礙。

三運用文例求義法應注意的問題

一個高司語往往有多種含義，一個句式在不同使用者手中也

會有小的變化，因此，運用文例求義法要避免強行比同，硬求一

律，而則會造成訓站的失誤。例如裴學海依據文例認為“余"有

連詞“而"的用法[9)

“余"猶“而"也。《楚辭﹒離騷篇~ :“渣埃風余上征。"

王注曰:“渣，掩也。"按《遠游篇~ :“掩浮雲而上征。"文例

同此。又:“曾款款余鬱芭兮......他郁芭余位傑兮......僕

夫悲余馬懷兮"{九章篇~ :“乘於船余上征兮......入激浦余

值徊兮......心郁芭余佬傑兮。"又曰:“心嬋媛而傷懷兮。"

文例同此。

這一結論是不能成立的。上例巾的“余"理解為第一人稱代詞

沒有任何問題，不能|科馬類似的旬于巾用“而"就認為“余"也是

“而"的意思，其他典籍巾也不見“余"用作“而"的例旬，未可

牽附。

《且氏春秋﹒論威》中有這樣一段話:

凡軍欲其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

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

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于民心，捷於肌膚也，

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

曰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站。

這段話中的“捷於肌膚"是什麼意思，自古以來有各種不同的解

釋。典籍中跟“捷於肌膚"相同的文例有:

故去口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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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於]肌

膚，不可草也。({呂氏春秋﹒論人Þ)

四行者(按:指廉、義、愛、哀)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

竭匈11 。暢之四支(肢) ，接之肌膚，華髮聽顛而猶弗舍者，其

唯聖人乎({墨子﹒修身 Þ)

(風) j麗乎天下 i繭，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管子﹒白心Þ)

故內不得於中稟，投於外而以白飾也。不浸於肌膚，不

決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 j帶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

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的准南子﹒原道Þ)

不少人根據主例把“捷"、“接"、“知"解釋為“俠"的借字，或把

“提"、“接"解釋為“集"的借字，或把“接"、“集"、“波"解釋為

“捷"的借字，這種強求一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科學的態度應

該是就照本宇理解，若木宇能移貫通，就不能再用借字或誤宇去

加以解釋。“捷於肌膚"、“知於肌膚"、“接之肌膚"、“浸於肌

膚"雖然文例相間，都是指某種東西進入人的肌膚，但在進入的

方式或狀態上略有差異，“捷"和“接"都是到達、進入的意思，

“知"是感知的意思，“浸"則是滲入的意思。[的〕隨意更改古人原

文是訓話學之大忌。

古有“無害"一詞，其確切含義是什麼，迄今莫衷一是。下

雨先列舉一些該詞的目例:

1.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孫話讓《墨子

間詰Þ: “舉當讀為與" ) ，其飲食酒肉勿禁。的墨子﹒號

令Þ)

2. 蕭相團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隸。({史

記﹒蕭相國世家Þ)

3. 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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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列傳})

4.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

青使買馬河束，見宣無害，言上，征為大腕丞。({史記﹒

酷吏列傳})

5. 趙禹者，黨人，以佐史(漢代地方官署的書佐和曹史的統

稱)補中都官(都城諸官府中的官吏) ，用(因)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才日，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

其廉平，然亞夫弗任(重用)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i菜，

不可以居大府。"({史記﹒酷吏列傳})

6. 賢有五品。謹敕於家事，順梯於倫黨，鄉里之士也。作

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 o (桓譚《桓子新論}，

《叢書集成中刀編》本第 5 頁。)

7. 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

之所得得(衍一得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

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

({論衡﹒程材篇})

8. 一縣佐史之材，任郡祿史 O 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 O

然而郡不召佐史， !H'I 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

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為巧

吏，安足多矣? ({論衡﹒程材篇})

9. 夫儒生能說一經，白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

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

({論衡﹒謝短篇})

10. 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後漢書﹒百官

志五})

南朝宋裴擱在例 2 的集解中說:“《漢書音義H按:應HlJ 、服虔、

孟康、蘇林等人皆著有《漢書音義L此當是服虔所著)曰:文無

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者E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

害者，如吉無比，陳間間語也。"唐司馬貞索賠:“應由云:‘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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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吏，而不刻害也。'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

蕭何傳》作“文毋害唐顏師古注:“蘇林曰:毋害，若吉無比也。

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楊樹達《漢書窺管》卷四:“文毋

宮是一事，蓋盲能為文書無疵病，緣官書貴于周密，稍有蟬隙，即

可債事。"日本攏川資吉《史記會注考證》在例 2 下解釋說:“文

無害，育能通曉法令，無所凝滯也。"陳宜《漢書新證》云:“文指

律令火;而盲，言胃精通律令火;而不深刻害人也。，， [11J 權威辭書對

“無害"的解釋也各不相同。《辭源'p (修訂本， 1984 )“無害"條

釋為“特出無比"0 <漢語大字典》“害"下釋為“勝過、超過"。

《漢語大詞典》“無害"條釋為:“無枉害，謂公平處事。"“毋害"

條釋為:“猶言無疵病。"“文無害"條又釋為:“謂能為文書而無

疵病。一說為文吏而不刻害。"

綜合上列用例來看，上引諸解巾的“無所凝滯"、“無枉害"、

“無疵病"、“不刻害"等說難以貫通所有用例，因而都是站不住

的。就拿例 3 來說，這是二世胡亥問李斯的話，胡亥是個暴虐無

道的君主，決無自己希望“無枉害"、“無疵病"之事。例 4 中買

馬者與滅宜打了一吹交道，發現“滅宜無害這“無害"也是無

法解釋成“無所凝滯"、“不刻害"之類的意思的，大將軍衛青派

去的人滅宜奉迎惟恐不及，哪敢刻害?減宣因“無害"而被“徵

扇大厭丞難道不刻害人就是好官吏的標準嗎?郭在賄認為:

“‘文無害，當為精通律文無人能比之意，從知舊說中之蘇林一

說為近是。，，[口]這一看法有其合理之處，如將例 3 理解為“長享

天下而無人能比"就很貼切。但僅此也不能適應所有例句。如

《史記﹒酷吏列傳》在趙禹、張湯、滅宜等人身上都用過“無害"

一詞，若說他們都無人能比本身就有矛盾。例 8 巾說文吏“巧習

無害若理解為所有文吏都努力研習文書律令以達到無人能

比的程度，也說不過去。這大約就是雖然前人早就指出“無宮"

是無比的意思但迄今尚未得到一致認同的原因所在。我們認為

“無害"除了無比的意思外還有“出秦、優秀"的意思，後者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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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前者引申山來的。“文無害"是說文書律令方面的知識能

力很出眾。例 4 中說滅宜“無害"是說滅宜的辦事能力很強，不

同一般。所以“無害"的正確解釋應該是:無比，引申為出樂、優

秀。用這兩條意義去理解所有“無害"用例，都可做到貫通

無礙。

這里有必要對例 8 作一些辨析。議例上文說將相們“案吏

取無害“無害"是選拔評判文吏的重要標準。然而此例中去口

說“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是由於往史和修行“ J']習無害，文

少德高"的緣故，前後矛盾。事實上也有佐史|六|“無害"而提升

到州郡任職的情況，例 4 中的滅宜就是“以佐史無害"而“給事

河東守府"的。黃暉《論衡校釋》解釋說:“‘一郡修(倚)行之

能，疑當作‘一郡循行之能'。‘循\‘惰，形近而誤。‘紅史，、

‘循行，并官名。若作‘修行，則不類矣。"“佐史、循行皆一鄉小

吏，未習文法，故日文少。漢世鄉官如三老孝梯力田，皆所以勸

導鄉里，助成風化者。此亦宜然，故云德高。"這種解釋仍然未

能解決“巧習無害"均不能任用的矛盾。而且在王充看來，那些

“巧習無宮"而成為巧吏的人品德不高，故以“安足多矣"加以否

定，然而政府機關部選用他們而不選用注重品德修養的儒生，所

以主充在《程材》、《量知》兩篇文章中對此進行了抨擊。因此主

充不可能對佐史許以“德高"的。我們認為“郡不再佐史"中的

“不"當因下文而衍，“修行"指注重品行修養的人或品行好的

人，而非“循行"之誤。“郡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

少德高也"是所謂“并提" (也叫“合釵"“分系" )的修辭方式。

王充的意思是說“一縣、佐史之材"被君/)召用是因為“巧習無害"

(即精習文書律令而出眾)的緣故，而“一郡修行之能"不被州選

取是因為“文少德高"的緣故。“文"指文書律令，修行者將精力

放在研宵儒家的仁義禮信上，而不去“勤力玩弄"文書律令，所

以說“文少德高"。可見此例的“無害"理解為出業、優秀也是非

常暢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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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詞典》收有“無害吏"和“無害都吏"兩個詞條，解

釋說:“漢代官名，見於《漢律》。猶吉公平吏。"這是依據《漢書

音義》而說的，但《漢書音義》并投有說“無害者E吏"是官名。其

實“無害吏"跟“公平吏"一樣只是一種通稱，意思是優秀官吏，

并非官名。“都吏"當即例 5 中所說的“中部官"0 {大詞典》

“都吏"條釋為:“漢代官名。督郵的則稱，主察視責罰之事。"其

根據為《漢書﹒文帝為己》“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顏師

古注引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如淳的意思是說《文

申紀》中所說的“都吏"職責相當於督郵，并不是說都吏就是

官名。

《漢書. ?住南厲王劉長傳~:“王有車子(庶于)不害，最

長。可i七“不害"為干于之名，蓋亦取無比、優秀之義。

“無害"的合義既明，我們還須進一步弄清“無害"何以有

“無比、優秀"之義。有人認為“害"是“jg，I"的假借，過有及、遠

的意思，“無遇"即無速、無比。 [13J 有人認為“害"是“蓋"的假借，

“蓋"有超過之義，“無蓋"即無人能超過。〔叫我們認為探求詞的

語源須從其最早用例人于，否則如盲人摸象，本相難明。

J]~麼“無害"之語源起於何時呢?有人認為“文無害"一語

源、於《莊于》之“文弗過" 0 [15J {莊子﹒連生》五:“東野樓以御見

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

反。"唐成玄英疏:“姓東野，名視，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

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宜，莊公以為組繡織

文不能過此之妙也。"“文弗過"是說圖案花紋不見得比東野種

駕馬時留下的印迎更好看，這是誇獎東野禮御街的高超。顯而

易見，“立無害"與“太弗過"之意無闊，說二者有源流闢係難以

成立。從我們上列的例句可知，“無害"一詞已見於《墨子﹒號

令篇~，{墨子》的撰著時代早於《莊子~，這更能說明問題。

事實上與“無害"類似的說法可以上溯至《詩經﹒魯、頌﹒閩

宮)) :“俾爾昌而大，俾爾書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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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莫斯祝頌魯倍公的詞。“眉壽"義局長壽，古來幾無異辭，

有異者唯其何以有長壽義之故。“無有害"之義為何，毛傳、鄭

重藍均無謊。孔穎達疏云:“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

害。"後卅一般信從此說。如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中華

書局 1991) 、褚斌傑《詩經全注~ (人民文學卅版社 1999 )皆注

云:“無有害，投有突害。"此解雖然能通，但非確詰。王顯說:

“‘害，是‘道，的借字。《爾雅﹒釋詰)) :‘遍，止也。'‘無有害

(過) , ，就是投有止境，沒有窮盡的界限。‘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也就是千秋局歲，壽命永永無窮的意思。，， [1的王顯之所以作

出這樣的解釋，是問為他注意到《詩經》及周代銘文中祈祝長壽

的用語通常是“萬壽無疆"“萬年無疆"之類的話，所以他認為

“眉壽無有害"的意思也跟“萬壽無疆"是一樣的。這一解釋符

合當時祈視長壽之語的文例 [17 J 可以信從。

不過說“宮"為“過"之假借，猶未達一間。“過"之訓I上，乃

動詞“阻止"義，非名詞“ 1上境"義，“無道"理解為無可阻擋則

可，理解為無窮則未可。竊謂“害"當局“介"之假借。“害"為

匣母月部，“介"為見母月部，古音相近，古有通假之例。西周

《叔多父盤~:“周易(賜)屯錄(純掃) ，受害福。"“害福"即傳世

文獻中所見之“介福義為大福。《易﹒晉卦﹒六二~:“貞吉，

受益介福于其王母。"魏王粥注:“受諾大福于其王母也。句話﹒

小雅﹒甫回~:“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

林》卷五《葬銘與文字﹒正字典i虛假宇》云:“《說文》十篇下《大

部》云:‘弄，大也。從大，介聲。'此介訪iI大之本字也。以害宇航

丰得聾，三戶與弄岡音，害宇古音亦與弄相同，故盤銘將‘害，字作

‘弄，宇用，此與今人寫別字同。"此說未審。弄字先秦典籍未

見，應為介之後出分別文，是所謂後起本字。“介"即界之初文。

《說文~:“介，畫也。"“畫，界也。"清徐擷《說文解字注室主~:“古

疆界字被作介。"~詩﹒周頌﹒思文~:“無此疆爾界。"釋文“界"

作“介~楚辭﹒九章﹒哀j!ß)) :“悲江介之遺風。"洪興祖《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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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考異}:“介一作界。"皆可為證。《說文} :“畫，界也。"徐擷注

堇:“畫、疆古今字。"{小爾雅﹒廣詰}:“疆，界也。"“無有害"即

“無有界故“眉壽無有書"即“眉壽無疆"之意。

西周《牆盤》云:“天子釁無旬。"唐蘭解釋說:“釁通眉，眉壽

之省。旬與品本一字， {詩﹒長髮》傅:‘品，害也。可詩﹒閩

官}:‘眉壽無有害與此‘眉無旬，義同。"唐蘭將“天子釁無

旬"譯為“大于長壽，沒有病痛 [18J 將銘文“釁無句"與《吉寺》句

“眉壽無有害"加以貫通，這是值得稱道的。但說“釁通眉，眉壽

之宵未得其實。楚國史老字子星星的國語﹒楚語上}) ，王引之

謂矗即“釁壽"之釁({經義述聞》卷二十二) ，可知釁白有長壽

義。唐蘭將“句"讀作“害解為病害，與祝壽謂之文例未合，也

不足取。句、介古音相同，旬亦為介之假倍。間一多《古典新

義)) :“金文乞取字多作旬，亦有作乞者，{詩》則多用介。旬介同

祭部(按:即月部) ，乞在脂部(按:學者多從脂部獨立山物部，乞

即物部字) ，最相近，故三宇通用。旬乞皆兼取與二義，介宇亦

然。《小明篇》‘介爾景福， , {既醉篇》‘介爾景禍\‘介爾昭

明林義yc;并讀旬訓予，得之。"試比較:

用旬屑壽。({召叔山父籃})

以介眉壽。({詩﹒直屬風﹒七月})

用旬多福。({不期籃})

用旬永福。({周乎自})

以介景福。({詩﹒大雅﹒旱麓} ，鄭達:“景，夫也。" ) 

兩相比較， {詩經》之“介"即銘立之“句"顯而易見。“無

旬"就是“無介“釁無句"就是“眉壽無疆"的意思。《吉林的是

歌詞，由於節拍的需要，所以將“無害"說成了“無有害"。

由上可知，“無宮"的本義為無界、無限度。由“無限度"引

申出“無比"的意思是很自然的。《詩﹒魏風. ~分沮湖}:“彼其

之子，美無度。"于L穎達iEJiE:“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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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詞典》“無度"條下釋為“無比"。“美無度"即美無比。

“無限"一詞也有無比、極其優美的意思，如“無限風光在險峰"。

所以西周銘文巾的“無旬"就是傳世文獻巾“無害"一詞的源頭。

看來《漢語大宇典》“害"下設立“勝過、超過"的義頂是不能成

立的，{漢語大詞典》的解釋也需要統一起來。

上面的例子表明，同一文例雖然應儘量求同，但還應注意向

中可能存在微異的情況，否則也會造成牽強。

(作者: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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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 of Searching for Meaning via Wenli 

Yang Lin 
(Professor , Sehool of Literature , Nankai University) 

The term wenli refers to the linguistie phenomenon of the same 

word , phrase , or expression repeatedly oeeuring in different con

texts but with certain consistent features. It is hard to venture on the 

meaning of a given phrase and to identify a problem if it is examined 

without context.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determine its exact 

meaning and to discover its variations and errors during its transmis

sion if one considers its customary usages summed up in statistics. 

This method is termed “ searching for meaning via wenli." There 

are different methods of wenli categorization. Divided by the unit of 

language , there are: phrasal wenli , sentence pattem wen缸， and 

paragraph wenli. Divided by the coverage of practical use , there are 

individual wenli and general wenli. In this essay , the author makes 

use of wenli to examine a number of difficult phrases and is success

ful in correcting many mistakes of past exegistic work. 

Keywords: wen缸 ， doubi ,cidangxing , wuhαi , exegetics 


